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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近期，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
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让公
众震惊。

这些以“保外就医”名义对罪犯暂予
监外执行，实际上变成了“合法越狱”。
其中，一些官员、医护人员徇私枉法、沆
瀣一气，严重侵蚀了司法判决的严肃性，
但是，也说明现行的“保外就医”本身存
在制度性缺陷。

新华社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 10 月
22 日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
议上获悉，人民法院将严格规范做好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工作。

“个别地方出现卡点减刑、顶格减
刑、‘纸面服刑’等问题，甚至存在作风不
正、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等情况。”最高法

强调，要严格规范做好“减假暂”工作，强
化实质审查，深化司法公开。

而在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罗智
勇法官在《法治日报》刊发文章，提出要
对现行包括“保外就医”在内的暂予监外
执行制度实施“微型手术”，即，将暂予监
外执行改成“暂停执行”，暂停执行期间
不予折抵刑期。

这个“微型手术”也命中了我国“保
外就医”机制的弊端。

对于身体出现紧急情况的罪犯（比
如严重疾病、怀孕、哺乳），酌情给予必要
的人道关怀，使其暂时不需要在监狱服
刑，体现的是国家人文精神，也是各国都
采取的机制。但是，我国这一机制的疏
漏在于：“保外就医”期间直接折抵了刑
期，在监外治疗的时间也算成服刑时间，
那么“保外就医”人员当然希望毛病“治”

得越久越好，无论如何，在监外都比在监
内日子舒服。甚至有一些罪犯恶意利用
生病、怀孕等来逃避刑罚的执行。

而法国、德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相
应的规定是，“保外就医”期间不能折抵
刑期，不因此减少其法定刑期。所以，罪
犯希望回到监狱继续服刑的意愿很“强
烈”、很主动，因为刑期还是那么长，逃也
逃不掉，晚服刑不如早服刑，一般在暂缓
执行的因素和条件消失（比如，病治愈之
后，完成分娩、哺乳）之后，会主动申请监
狱对其收监执行。

从法条上说，目前“保外就医”可以
折抵刑期的规定，并不是由《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而是在1990年由司法部、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公布的《罪犯
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中做出的规定，这个
规定的法律位阶比较低、时间也比较久

远，甚至可以认为是30年前立法当中的
一个疏漏，也到了需要打补丁的时候。

从法理上说，对严重疾病、怀孕期
的罪犯可以给予必要的人道关怀，让他
们暂时不在监里服刑，但是，生病、怀孕
本身并不减轻罪犯之前的罪过，如果

“保外就医”期间直接折算了刑期，那就
等于因为罪犯生病而可以减刑，这既冲
击了司法判决的严肃性，也形成了不良
的价值指引，而且“保外就医”还不像减
刑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从执行上说，很
容易出现“巴图孟和案”那种，拿着一张
假的医学证明出狱后，再也没有意愿主
动回监。

近期“纸面服刑”的集中曝光，虽然
很多还是陈年积案，但也戳中了“保外就
医直接折抵刑期”这个问题，该“动手术”
了。

“保外就医”直接折抵刑期，该改了

□侃人

“总有刁民想害朕”，这是句网络
流行语，意指某些人总有些受迫害妄
想症。现在看，口出“刁民”字眼的人，
可能不只有受迫害妄想症，还有“仇视
民众”症候群。

据媒体报道，10 月 16 日，海南省
万宁市万城镇一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受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政风行风热线》采
访时，称“最近刁民太多了，也就是你
们这些新闻媒体，支撑着他们这个（投
诉行为）。”当场遭到主持人回怼：“你
相当于是个新闻发言人”“你这是在胡
说八道吗？你这说的什么话？”

视频传出后，舆论哗然。万城镇
党政办一工作人员回应称，当地已介
入调查，结果出来后，会统一发布。

目前可知的时间缘由，与农村土
地确权有关。至于这位镇干部为什么
会说“刁民太多”，是否真的有村民借
机滋事捣乱，还不得而知。

即便如此，“刁民”二字出自公职
人员之口、出现在纠风政纪节目直播

现场，都高度违和。“刁民”本就是污名
化表达，也是非法治语言。给民众轻
易扣上“刁民”的帽子，与依法行政语
境下的权力谦抑要求明显不合：这样
的贬损性措辞，已经超出了“负面评
价”的范畴，变成了羞辱与攻讦。从公
共角度讲，这也是用官民对立思维去
截断两者间的信任关系，跟“干群鱼水
生态”的内在要求相悖。

基层治理中，确实会遇到某些不
守规则、不讲道理的人。对他们的言
行，完全可以置于法治维度去调整，那
样的话，就算是对其批评否定，也不会
有太多争议。

法律可以定性普通民众的言行是
否合法，公职人员却没有定性“刁民”
的权力。给民众贴“刁民”标签，反映
的是个别人“官”念的滞后与话语体系
的落后。当某些干部给民众“盖章”刁
民时，他们其实预设了“你刁我对”的
二元对立框架，秉持的也是“顺我者良
民，逆我者刁民”的自我本位逻辑。这
样“官意本位”的视角，很难不引发公
众的反感。

事实上，这并非“刁民说”首次出
现。早些年，山东鄄城县彭楼镇村民
反映，当地上百名小学生因家长未缴
纳集资款被赶出学校，当地镇教委主
任就对媒体回应，这是“刁民栽赃”，教
育局危房改造款只负责建教学楼，学
校大门等由村民筹资，捐资纯属自愿、
没有摊派。然而，遭到曝光的通知文
件却是“每个村民筹资85元”。

这里的“刁民”，与其说是无奈诉
冤，不如说是“抑人扬己”的标签策略
与甩锅手段。说是民“刁”，其实是个
别官员的“权力观”颠倒。

近年来，随着“以人民为中心”价
值取向的强化，“三种敬畏（敬畏人民、
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锚定的权力观
渐次深入人心，“刁民说”几乎已很少
现身。在此背景下，涉事镇干部称“刁
民太多”，未免太刺耳。

称民众为“刁民”，与法治理念相
违，也与党风政风要求相悖。此事激
起的主持人回怼、官方调查处理的回
响，对某些人也不乏警示意义：身为干
部，当端正“官念”，远离“刁民说”。

镇干部称“刁民”太多，系“官念”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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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外治疗的时间算成服刑时间，那么“保外就医”人员当然希望毛病“治”得越久越好。

称民众为“刁民”，与法治理念相违，也与党风政风要求相悖。

□柳宇霆

一分钟内别车三次，并将咖啡泼在
后面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上。10 月 21 上
午，上过热搜的北京路怒当事人苏某被
判处拘役3个月，罪名是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
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现实中，很
少有因“路怒”行为被判实刑的。然而，
从轻处理并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本
意。刑法之所以设立此罪，目的是规制

“追逐竞驶”等乱象，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该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因此，哪
怕没有造成车辆损伤、人员伤亡等严重
后果，只要有严重危及行人安全的驾驶
行为，即可以此罪来惩罚。

路怒者不可宽纵。如果仍以结果来
定罪，危险驾驶罪就偏离了立法本意。

“别车泼咖啡”获刑
上给路怒者的法治课

“关于反映某乡
党委书记收受贿赂、
违规推荐工程等问
题，经核查组调查了
解，认定举报人反映
的问题不属实……”
10月 21日，一场问题
线索核查澄清会在河
南省商水县姚集镇举
行。商水县纪委监委
依规依纪依法查处诬
告陷害问题，保护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
性，为干事创业者撑
腰鼓劲。 新华社发

撑腰


